附件2

石鼓区“三类项目”初步设计单位入库

评分办法

	评审因素
	分值
	评审标准

	企业资质
	20
	1、企业具有建筑工程、道路工程、给排水工程设计和风景园林工程等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，每项得6分，最高得12分。

2、上述资质中，每有一个甲级资质加4分，最高加8分。

注：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	机构设置
	10
	在湖南省内有分支机构的得6分，在衡阳有分支机构的得10分，最高得10分。

注：提供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	技术人员团队
	30
	1、团队人员涵盖给排水、园林、建筑、交通、环境工程、造价、结构专业且具有中级职称得10分，缺一项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
2、团队人员具备给排水、园林、建筑、交通、环境工程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的，每有1人加3分，最高得15分，同一专业具有多名人员只计算一次。

3、承诺在石鼓项目现场团队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的，得5分。（需提供承诺函，不能兑现的从名录库中清除）
注：（1）同一人具有多职称的只计算一次；

（2）团队人员需提供社保证明、职称证书等，以上证明材料及证书均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	企业业绩
	40
	1、承接过相关项目初步设计，该项目获得上级资金1亿元（含1亿元）以上的，每有一项得6分，最高得18分。

2、承接过相关项目初步设计，该项目获得上级资金5000万元（含5000万元）至1亿元的，每有一项得4分，最高得12分。

3、承接过相关项目初步设计，该项目获得上级资金5000万元以下的，每有一项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

注：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，上级资金文件。


注：申请入库单位需制订整套资料用于存档，存档资料应根据评分办法整理好4个方面的资料，按照目录顺序整理装订成册。
